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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

總則十三規定之地區醫院假日門診案件加成及 

第二部第一章第一節門診診察費假日加計─問答輯 

108.04.08第三版 112.09.22第四版 

序號/問題 本署回應 

A假日之認定 

A-1 (1) 屬補行上班日之週六，

是否可申報門診診察費

假日加計及第二部各診

療項目（不含門診診察

費）加成？ 

(2) 調整放假日（彈性放假

日）是否得比照國定假

日？ 

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各年度政

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所列之上班日

及放假日： 

(1) 各補行上班日視為上班日，故該日

不可申報第二部第一章第一節之門

診診察費假日加計及總則十三規定

之第二部各診療項目（不含門診診

察費）加成。 

(2) 調整放假日則比照國定假日申報門

診診察費假日加計及第二部各診療

項目（不含門診診察費）加成。 

如：108年 3月 1日（星期五）為調整放假日，

可申報「地區醫院週日及國定假日門診診

察費加計(00227B)，150點」，以及第二部

各診療項目（不含門診診察費）加成 30%；

108年 2月 23日（星期六）為補行上班日，

故不可申報門診診察費假日加計及第二部

各診療項目（不含門診診察費）加成。 

A-2 若國定假日為週六，應以國

定假日或以週六認定其門

診診察費加計點數？ 

優先以國定假日認定其門診診察費加

計點數，申報「地區醫院週日及國定假

日門診診察費加計(00227B)，150點」

或「地區醫院週日及國定假日精神科門

診診察費加計(00229B)，150點」。 



2 

 

序號/問題 本署回應 

B假日加成之範圍 

B-1 (1) 若為平日開立之處方，

於週六、日或國定假日

執行（如慢性病連續處

方箋第 2、3次領藥、執

行排程檢查/驗或復健

等同一療程項目），於假

日執行之項目可否申報

假日加成 30%？ 

(2) 若為假日（週六、日或

國定假日）開立之處

方，於平日排程檢查/

驗、排程手術、執行同

一療程項目或慢性病連

續處方箋第 2、3次領

藥，可否申報假日門診

費用加成？ 

(3) 若為假日（週六、日或

國定假日）開立之處

方，安排於其他假日執

行排程檢查/驗、排程手

術、執行同一療程項目

或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第

2、3次領藥，可否申報

假日門診費用加成？ 

(4) 若為 107年 12月 1日前

的假日開立之排程檢查

/驗、排程手術、執行同

(1) 本次增列第二部第一章第一節之假

日門診診察費加計及總則十三之第

二部各診療項目（不含門診診察費）

加成，目的係配合分級醫療政策，

並以民眾就醫權益為優先考量，鼓

勵地區醫院假日開診，間接紓解大

型醫院急診壅塞情形。 

(2) 因鼓勵重點為地區醫院假日開設門

診提供診察服務，故若屬平日就醫

開立之處方，於週六、日或國定假

日執行排程檢查/驗、排程手術、進

行同一療程如復健治療或領取慢性

病連續處方箋第 2、3次領藥，或於

假日就醫開立之處方，惟於平日執

行排程檢查/驗、排程手術、執行同

一療程項目或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第

2、3次領藥，均不可申報第二部各

診療項目費用加成 30%。 

(3) 若屬假日就醫開立之處方，且安排

於其他假日執行排程檢查/驗、排程

手術、進行同一療程如復健治療或

領取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第 2、3次領

藥，則可按總則十三申報第二部各

診療項目費用加成 30%，且費用申

報時，應按醫令代碼逐筆填報「執

行時間-起(IDp14) 」、「執行時間-迄

(IDp15) 」，如執行起迄日欄位為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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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療程項目或慢性病連

續處方箋第 2、3次領藥

處方，於 107年 12月 1

日後的假日執行，可否

申報假日門診費用加

成？ 

值，將不予加成計算。 

(4) 因支付標準總則十三係自 107 年 12

月 1日生效，若為 107年 12月 1日

前開立之處方，非屬加成範圍。 

 

B-2 假日門診開具連續兩次以

上調劑，而且每次給藥 28

天以上之慢性病連續處方

案件，是否可申報第二部各

診療項目費用加成 30%？ 

該類案件依支付標準規定，僅不可申報

第二部第一章第一節之假日門診診察

費加計，仍可依總則十三申報第二部各

診療項目費用加成 30%。 

B-3 於地區醫院假日門診就醫

案件，開立交付藥局調劑之

處方，特約藥局之藥事服務

費可否申報假日加成？ 

因支付標準總則十三係鼓勵地區醫院

假日開診，故交付特約藥局調劑時，藥

局之藥事服務費非加成範圍。 

B-4 預防保健、代辦案件、洗腎

等非醫院總額案件，可否申

報假日門診費用加成

30%？ 

非屬醫院總額範圍之案件，不可申報假

日門診診察費加計及假日門診費用加

成 30%。 

B-5 門診手術、試辦計畫案件可

否申報假日門診費用加成

30%？ 

1. 如屬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

目及支付標準第二部各診療項目（不

含門診診察費），可按總則規定申報

假日門診費用加成 30%。 

2. 論病例計酬案件因屬前述支付標準

第六部項目，故按總則規定不可申報

假日門診費用加成 30%。 

B-6 第二部第一章第四節「精神

科慢性病房住院照護費與

因「精神科慢性病房住院照護費與日間

住院治療費」屬於住院性質，故不可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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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間住院治療費」可否申報

假日門診費用加成 30%？ 

報假日門診費用加成 30%。 

B-7 「辦理轉診費_回轉及下轉

(01034B-01035B)」、「辦理

轉診費_上轉(01036C- 

01037C)」及「接受轉診診

察費加算(01038C)」等 5項

轉診支付項目可否申報假

日門診費用加成 30%？ 

因轉診支付項目(01034B-01038C)屬門

診診察費章節，按總則第十三條規定，

門診診察費章節之診療項目不得申報

假日門診費用加成 30%。 

B-8 經衛生局登記為醫院但未

經評鑑且未同意辦理住診

者，或評鑑不合格者，可否

申報假日門診費用加成

30%？可否申報假日門診

診察費加計？ 

(1) 按第二部第一章第一節門診診察費

通則四規定略以，該類醫院之門診

診察費適用地區醫院類別申報，惟

是類醫院與本保險簽定合約之特約

類別為基層醫療單位，故不可申報

假日門診診察費加計。 

(2) 因支付標準其餘各章節均未有上開

同意比照地區醫院申報規範，故不

可申報假日門診費用加成 30%。 

B-9 論病例計酬案件可否申報

門診診察費加計 

因論病例計酬案件屬門診排程手術性

質，與本次增列加計項目之鼓勵地區醫

院假日開診，間接紓解大型醫院急診壅

塞情形目的不盡相同，故不可申報門診

診察費加計。 

B-10 地區醫院假日門診開立之

檢驗(查)委託其他醫院轉

(代)檢，由開立處方之醫院

申報計價醫令，受託執行醫

院申報不另計價醫令，開立

假日門診費用加成 30%係為合理反映

假日各類醫事人員與行政團隊出勤、加

班之實際成本，故委託其他醫事機構轉

(代)檢之醫令，不可申報假日門診費用

加成 30%。 



5 

 

序號/問題 本署回應 

醫院可否申報假日門診費

用加成 30%？ 

B-11 病人假日門診就醫，因病情

需要住院治療，合併申報於

住院案件，可否申報假日門

診費用加成 30%？ 

假日門診當日轉住院且合併申報於住

院案件，若擇門診診察費申報，可申報

門診診察費假日加計，惟診療項目無法

區分係門診或住診執行，故不可申報費

用加成 30%。 

C申報方式 

C-1 地區醫院假日門診診察費

加計應如何申報？ 

(1) 醫令清單段：假日門診診察費加計

(00226B-00229B)之「醫令類別

(IDp3)」為「0：診察費」，「支付成

數(IDp8)」為 100.00。 

(2) 點數清單段：「診察費項目代號

(IDd35)」欄位填報原診察費醫令，

「診察費點數(IDd36)」為醫療服務

醫令清單段「醫令類別(IDp3)」代碼

「0：診察費」點數加總。 

(3) 其餘按現行門診醫療費用點數申報

格式及填表說明申報。 

C-2 地區醫院假日加成 30%應

如何申報？ 

(1) 支付標準第二部各診療項目（不含

門診診察費）之「支付成數(IDp8)」

再加 030.00申報。 

(2) 其餘按現行門診醫療費用點數申報

格式及填表說明申報。 

 


